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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新规出台 

 

2013 年 3 月 15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证监会”）发布了新修订的《证券投资基

金销售管理办法（2013 修订）》（下称“2013 年销售办法”）以及《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通过第三

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下称“证券投资基金电子商务办法”），在《证券投资基

金销售管理办法（2011 修订）》（下称“2011 年销售办法”）的基础上，针对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下称“基金”）销售予以进一步的规范和指引，拓宽了基金销售渠道，实现监管权力的下放，并

取消了对基金销售的部分限制性要求。 

1. 基金销售相关事项的监管权力下放 

2011 年销售办法中规定由证监会行使基金销售相关事项的监管权力，2013 年销售办法及证券投

资基金电子商务办法则实现了监管权力的下放，将主要由证监会派出机构行使监管权力： 

1) 审查基金销售业务资格注册申请； 

2) 对基金销售机构及基金销售活动进行动态监管，包括但不限于：独立基金销售机构相关事

项的变更备案、报告及动态监管；基金销售机构合并分立中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处理； 

3) 针对基金销售机构通过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基金销售业务实施日常监管和现场检查。 

需要注意的是，如基金销售机构通过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基金销售业务，则基金销售机构

和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均需向证监会办理备案，而日常的监管权力则由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共同行

使。 

2. 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由审批制变更为注册制，增加有资质从业人员数量的要求 

2011 年销售办法下，拟开展基金销售业务的机构需向证监会申请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由证监会

按照相关准入条件进行审批。2013 年销售办法则将基金销售资格申请审批制变更为注册制，在符合

准入条件的前提下，拟开展基金销售业务的机构可以直接向其工商注册登记所在地的证监会派出机

构进行注册并取得基金销售业务资格。 

与基金销售业务资格注册制相适应，2013 年销售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各类型机构基金销售业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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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注册准入条件，在 2011 年销售办法规定的各项条件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各类型基金销售机构中取得

基金从业资格人员的数量要求： 

1)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证券公司以及保险机构不少于 30 人； 

2) 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在华外资法人银行以及期货公司不少于 20 人；  

3) 保险经纪机构和保险代理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独立基金销售机构不少于 10 人。 

除上述从业人员数量的要求外，独立基金销售机构拟设立的分支机构中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的人

员不得少于 2 人。如独立基金销售机构的分支机构中具备基金从业资格的人员数量少于 2 人，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向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进行人员调整以重新满足该等要求。 

3. 扩大基金的销售渠道并推动及基金销售的电子商务化 

2011 年销售办法将从事基金销售业务的机构的类型规定为：商业银行（含在华外资法人银行）、

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独立基金销售机构以及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机构。在 2011 年销售办法

的基础上，2013 年销售办法进一步扩大了证券投资基金的销售渠道，将期货公司以及保险机构纳入

允许从事基金销售的机构范围内，并对期货公司以及保险机构取得基金销售资格的注册条件予以明

确规定。 

除增加允许开展基金销售业务机构的类型外，中国证券会还颁布了证券投资基金电子商务办

法，允许基金销售机构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上开展基金销售活动，从而为基金销售的电子商务化

打开了大门。为加强监管，证券投资基金电子商务办法要求基金销售机构以及为基金销售机构的基

金销售业务提供辅助服务的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均需向证监会办理备案，并对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

提供基金销售辅助服务的条件及备案的文件要求予以了详细规定。未向证监会办理备案的第三方电

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开展基金销售业务的辅助服务。 

需要注意的是，除向基金销售机构开展基金销售业务提供辅助服务的模式外，如第三方电子商

务平台取得了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则其可以自行开展基金销售业务。 

4. 其他限制性条件的放宽 

除所述的监管权力下放和销售渠道扩大外，2013 年销售办法也放宽了其他方面的限制性条件，

如：（1）取消基金销售机构总部才能与基金管理人签订销售协议的限制，（2）取消基金销售人员须

经基金销售机构聘任才能从事基金销售活动的限制，（3）不再要求基金销售机构备案分支机构（网

点）基本信息，从而进一步放松了基金销售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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